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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慧达北翔焦点 

“3M”诉“了 M”案，注册近似商标

并不规范使用构成商标侵权，被判赔

300 万！ 

案情介绍：原告 3M 公司是一家全球闻名的创新型

科技企业。2007 年 12 月 11 日，3M 公司申请注册

第 6430799 号“ ”商标，并于 2013 年 12 月 28

日经核准注册，核定使用商品包括第 11 类的“水

过滤器、水净化装置”等。经过 3M 公司长期、持

续的使用和广泛、深入的宣传推广，“ ”商标

在中国内地的净水器产品的相关公众中已具有较

高的知名度。 

被告毛庆玉于 2013 年 7 月 1 日申请注册第

12838880 号“ ”商标，并于 2015 年 1 月 14 日

经核准注册，核定使用的商品包括第 11 类的“水净

化设备和机器”等。2016 年 10 月 20 日，该商标经

商评委裁定予以无效宣告。 

被告中山市三恩盟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恩

盟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4 月 2 日，核定的经营范围

为生产、加工、销售：电热水器、抽油烟机、燃气灶

具、空气净化器、水净化设备、消毒设备、五金配件。

2016 年 9 月 28 日，法定代表人由毛庆玉变更为毛周

联，毛周联与毛庆玉是父子关系。 

被告三恩盟公司在其生产、销售的净水器等产品、

产品外包装、产品说明书、产品宣传材料、产品代理

合同、网站等处使用被诉侵权标识“ ”。 

原告就被告三恩盟公司、毛庆玉侵害商标权的行

为向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受理

后经审理，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作出判决。中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1．三恩盟公司使用被诉侵权标识“ ”的行为，

不属于对毛庆玉第 12838880 号“ ”注册商标的

规范使用。 

虽然毛庆玉提交《授权书》证明其授权三恩盟公

司使用第 12838880 号“ ”商标，且主张三恩盟

公司实际使用的被诉侵权标识“ ”，系对该注册

商标的变形使用。但第 12838880 号“ ”商标由

汉字“了”和大写字母“M”组成，而被诉侵权标识

“ ”由更接近于阿拉伯数字“3”的“ ”与大

写字母“M”组成，两商标首字“ ”和“了”发音

和意思明显不同。故被诉侵权标识“ ”改变了第

12838880 号“ ”注册商标的显著特征，而非仅

为细微区别，不属于对注册商标的规范使用。 

2．三恩盟公司使用被诉侵权标识“ ”的行为，

侵害了 3M 公司第 6430799 号“ ”注册商标专用

权。 

“ ”注册商标，属于臆造词，具有较强的显

著性。且“ ”品牌的净水器产品具有领先的市场

占有率和重要的行业地位，在相关公众中具有极高的

知名度。三恩盟公司在相同商品上使用被诉侵权标识

“ ”，在隔离状态下观察，“ ”和“ ”

在构成要素上与整体外观上一致，构成近似商标。故

法院认定，三恩盟公司在其生产、销售的净水器产品、

产品包装及网站等处使用被诉侵权标识“ ”标识

极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

来源与 3M 公司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构成

对 3M 公司第 6430799 号“ ”注册商标的侵害。 

3．毛庆玉与三恩盟公司构成共同侵权。 

根据在案证据，毛庆玉和三恩盟公司对 3M 公司

的“ ”注册商标在净水器行业具有较高知名度是

明知的。毛庆玉虽然形式上授权三恩盟公司使用

“ ”注册商标，但实质上是在为三恩盟公司使

用“ ”标识提供“权利依据”，毛庆玉与三恩盟

公司主观上具有以改变“ ”注册商标显著特征

的方式使用被诉侵权标识“ ”的共同故意。 

毛庆玉设立三恩盟公司主要是为了从事生产销

售带有侵权标识的净水器产品，即三恩盟公司实际上

是毛庆玉从事侵权行为的工具，毛庆玉与三恩盟公司

客观上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应对被诉侵权行为产生

的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责任。 

4．关于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在三恩盟公司的侵权获利或者3M公司因侵权所

受到的具体损失均无法查清的情况下，首先，三恩盟

公司的《产品代理合同》显示，其经营的净水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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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达 36 个型号、对外建议零售均价高达 3570 元，高

于 3M 公司净水器在杂志上公布的 2015 年平均售价

2055 元。三恩盟公司在阿里巴巴网店展示销售的被

诉侵权产品种类有 45 种，在黄页上载明“月产量

50000 台”，故其生产、销售侵权产品的规模较大。

三恩盟公司自 2015 年 4 月 2 日成立后即开始使用被

诉侵权标识生产、销售净水器产品，截止 2017 年 5

月 8 日即本案审理期间，仍然在阿里巴巴网店销售被

诉侵权产品，侵权时间持续较长；且通过网店及工厂

销售等多条销售网络进行生产、销售，合作平台包括

苏宁、国美、居然之家、红星美凯龙等，其网店宣传

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多个国家地区”，

侵权范围较广，情节严重。第二，因三恩盟公司有能

力提供而拒不提供反映其侵权产品的生产销售数量

及利润的财务凭证，导致本案中三恩盟公司因侵权所

获得的利益无法查清，三恩盟公司应对此承担不利的

法律后果，可以以此确定三恩盟公司的侵权获利巨大。

第三，三恩盟公司及毛庆玉搭便车及傍名牌的主观恶

意明显。最后，3M 公司第 6430799 号“ ”注册

商标和 3M 商号具有较高知名度，3M 公司为制止本

案侵权行为支付了合理费用。最终，法院确定被告三

恩盟公司和毛庆玉共同向 3M 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含

合理开支）共计 300 万元。 

万慧达北翔代理 3M 公司参与了上述案件。【广

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 20 民初 2 号民

事判决书】 

短评： 

1．注册近似商标并变形使用的“搭便车”行为在民

事诉讼中可直接被认定侵权。 

本案中，毛庆玉为搭3M公司第6430799号“ ”

注册商标的知名度和声誉之便车，注册近似商标

“ ”，并形式上授权三恩盟公司使用。但三恩

盟公司在相同商品上以改变“ ”注册商标显著

特征的不规范方式使用被诉侵权标识“ ”，这极

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

源与 3M 公司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被法院

直接认定为商标侵权。 

2．法定代表人通过其设立或实际控制的公司实施侵

权行为，构成共同侵权。 

本案中，毛庆玉在明知 3M 公司在先注册并使用

第 6430799 号“ ”注册商标、享有商誉的情况下，

通过控制三恩盟公司实施被控侵权行为，主观上具有

共同的侵权故意，客观上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故法

院认定毛庆玉与三恩盟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应对三恩

盟公司所实施的被诉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结果承担

连带责任。 

3．确定 300 万元的顶格法定赔偿金额，体现了严格

保护的司法政策。 

本案中，3M 公司的“ ”注册商标和 3M 商

号具有较高知名度，三恩盟公司及毛庆玉在相同商品

上使用被诉侵权标识“ ”，其搭便车及傍名牌的

主观恶意明显。三恩盟公司自成立时起至本案审理时

持续销售被诉侵权产品，而且宣传被诉侵权产品“月

产量 50000 台”，“远销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多个

国家地区”。在权利人 3M 公司积极举证，而三恩盟

公司有能力提供却拒不提供反映其侵权产品的生产

销售数量及利润的财务凭证，导致三恩盟公司的侵权

获利或者3M公司因侵权所受到的具体损失均无法查

清的情况下，法院积极适用举证妨碍规则，最终判定

三恩盟公司和毛庆玉共同向 3M 公司赔偿损失（含合

理开支）共计 300 万元。本案在法定限额以内顶格

300 万元判赔，体现了严格保护的司法政策。  

 

（作者：苏和秦、陈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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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慧达北翔焦点 

一审胜诉了，你还提上诉吗？ 

一审胜诉是否还需提起上诉？问题看似不合理，却

是经常困扰知产律师和当事人的问题。在很多商标

无效宣告、商标异议案件中，律师作为代理人往往

提出多个理由以达到诉求目的，而当事人对各理由

认定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当一审判决支持了诉求

（多为撤销被诉裁决，责令商评委重新作出裁决），

但对当事人看重的理由未予支持，那么，是保留现

有成果，还是权衡各方因素继续推动案件呢？在此，

希望通过以下案件与大家共同探讨。 

案情简介：  

九十年代，依视路国际有限公司（法国）（以下

简称“依视路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并在中国于

1986 年取得“ESSILOR”商标的注册，指定使用在第

9 类“各种保护、矫正视力用眼镜及镜框”等商品之

上（如图一：引证商标一），又于 1999 年取得了“依

视路”商标的注册，指定使用在第 9 类“眼镜片（非

植入式）”等商品这上（如图二：引证商标二）。其

中，“依视路”商标于 2009 年被商评委认定为驰名

商标，并由商标局在官网中予以公示。 

 

2010 年 6 月 4 日，上海洪城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洪城眼镜公司”）向商标局申请注册第

8421068 号“essilor 依视路”商标（如图三），指定

使用在第 1 类“工业用粘合剂、固化剂”等商品上。 

 

依视路公司以被异议商标是复制、摹仿其已经在

中国注册的二引证商标“依视路”、“ESSILOR”驰

名商标，误导公众，损害了其作为驰名商标注册人的

利益，违反了《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且

被异议商标与其中外文商号完全相同，损害了其在先

商号权等理由向商标局、商评委提起异议及异议复审

程序。 

评审阶段： 

商评委认为，依视路公司的“依视路”商标在眼

镜等商品上具有一定知名度，但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

该商标在中国大陆区已经使用宣传达到驰名程度。且

依视路公司虽将“依视路”、“ESSILOR”作为商号

从事经营活动，但被异议商标指定的商品与“眼镜片”

行业跨度较大。据此，裁定被异议商标予以核准注册。 

一审阶段： 

依视路公司不服，以被诉裁定漏审引证商标一，

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仅

凭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引证商标二“依视路”在被异

议商标申请注册日前已经达到驰名程度，且知名度可

延伸到被异议商标指定的“粘胶液”等商品上，对商

评委的认定予以支持。但同时认为，依视路公司明确

向商评委提出两枚引证商标，而商评委仅对“依视路”

商标进行了评述，未评述另一商标（引证商标一

“ESSILOR”商标），程序违法。 

据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商评委

作出的异议复审裁定，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裁定。 

案件至此，一审法院以漏审为由判决撤销被诉

裁决，但也认定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依视路”商标

达到程序程度。如此认定，商评委即使重新作出裁决，

依视路公司也难以实现阻止被异议商标注册的目的。

因此，我们结合一审判决，就本案的证据情况，上诉

与否可能对后续程序的影响，以及可能面临的风险逐

一向依视路公司作出分析，进而提出上诉建议，并为

依视路公司接纳。商评委也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阶段： 

依视路公司以“依视路”、“ESSILOR”商标在

被异议商标申请注册日前已经构成驰名商标，且被异

议商标指定商品与“眼镜片”等商品具有密切关联，

被异议商标的注册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北京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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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依视路公司对已经提交的证据

再次作出细致梳理，一并提交的还有被异议商标商品

是“眼镜片”等商品必备材料的相关文献、网页搜索

等相关材料。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结合依视路公司的在案证

据认为，“依视路”商标自 1997 年即开始在中国大

陆地区使用，综合“依视路”眼镜的销售额、销售范

围，宣传时间及范围，行业排名等因素，认定“依视

路”商标（引证商标二）在被异议商标申请日前已经

构成驰名商标。并认定，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粘

胶液”等商品的相关公众与引证商标的相关公众存在

较大程度的重合，因此，被异议商标容易使相关公众

在相当程度上联想到依视公司的引证商标，从而误导

公众，损害依视路公司利益，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

违反了 2001 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依视

路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2016）京行终 5587 号行

政判决书】。依视路公司的“依视路”商标首次在司

法程序中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并获得保护。 

此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中关

于商评委遗漏引证商标一，被诉裁定程序违法应予撤

销的结论正确。据此，二审判决在纠正错误的基础上，

对原审判决的结论予以维持。 

短评： 

考虑到商标行政诉讼案件，法院撤销被诉裁决，

商评委重新作出的裁决通常会与法院认定事实保持

一致。本案中，一审判决认定商评委漏审，依视路公

司的商标未构成驰名商标，即使商评委重裁，最终结

果可能只是程序的空转，被异议商标仍可能获得注册，

依视路公司的权利无法获得保护。因此，我们建议依

视路公司提起上诉，并在上诉理由中主张驰名的认定，

最终获得二审程序支持。通过代理本案，对一审胜诉，

还是否需要提起上诉的案件，有如下感受： 

当诉讼理由较诉讼结果更为重要时，法院在个案

中对当事人在先权利，如在先著作权、在先商号权等

未予支持，其结果不仅限于个案，可能造成系列案件

中当事人权利均难以得到保护，无法有效对抗他人复

制、摹仿，抢注其商标的行为。审判实践中在先判例

的重视程度在逐渐提升，个案的结果对当事人后续的

维权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当事人的核心权利未得到支持，法院仅以

部分边缘性理由撤销了被诉裁决，当事人诉讼目的虽

初步达成，但当商评委或第三人提起上诉，边缘理由

则存在被攻破的风险。如此，当事人将处于被动的地

位。 

以上情况下，我们在衡量全案，确信主张有据可

依，且对当事人权利保护有很大帮助，则应当向当事

人作出继续推进程序的建议。反之，当事人的核心权

利或关键理由得到法院的支持，仅部分边缘理由未得

到法院的认定，是否需要提起上诉则有待商榷。在不

影响个案结果，或丧失对抗他人的权利时，不应一概

给出上诉建议。否则，会造成当事人的诉累，也是对

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 

以上为代理本案的一些心得，希望能与大家分享。

 

 

（作者：明星楠、王艳） 

 

 

 

 

 

 

 

 

 

 

 

 

 

 



 

6 
 

 万慧达北翔焦点 

江西“恒大”矿泉水商标反转三次终

被撤销 

《商标法》确立的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撤销制度旨

在鼓励、督促商标的使用以发挥商标产源识别的作

用。在撤三案中，商标注册人应诚信地提供真实、

合法的证据证明其在指定期间内对商标进行了公

开、真实、合法的使用；如提供的部分证据系伪造，

则应对所有证据从严审查，提高证明标准。 

基本案情： 

第 6931816 号“ ”商标（以下简称“复审

商标”）由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西恒大公司”）于 2008 年 9 月 2 日提出注册

申请，于 2010 年 5 月 21 日核准注册，核定使用商品

为第 32 类“豆类饮料、可乐、奶茶（非奶为主）、

植物饮料、纯净水（饮料）、蔬菜汁（饮料）、无酒

精果汁饮料、乳酸饮料（果制品，非奶）”。 

2013 年 12 月 30 日，自然人潘弟向商标局提出

撤销申请。商标局认为江西恒大公司提交的商标使用

证据有效，对复审商标予以维持。在复审程序中，商

评委认为江西恒大公司的证据存在诸多矛盾之处，无

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对复审商标予以撤销。江西恒

大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北京知识产

权法院认为，商评委的认定割裂了证据之间的相互联

系，复审商标应予维持。商评委和潘弟均不服，向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要理由之一为江西恒

大公司提交的证据存在伪证的情形，无法证明复审商

标在复审期间内进行了真实的商业使用，原审判决认

定事实有误。 

万慧达北翔代理撤销方自然人潘弟参加了本案

的二审诉讼。 

北京高院裁判理由 

北京高院针对在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了

审查，发现存在多处瑕疵。 

1、江西恒大公司提交的产品照片包装上印制的

商品条码对应的所有者是源合实业公司，并非星河纳

米公司（复审商标被许可使用人）或八王寺饮料公司

（委托加工合同中的生产方）。江西恒大公司补充了

加盖南昌市工商局印章的《公司变更通知书》，用以

证明源合实业公司由八王寺实业公司变更而来。但八

王寺实业公司和八王寺饮料公司并非同一主体，该补

充证据不能消除前述产品照片存在的瑕疵。 

2、手工销售发票的领购时间（2014 年 1 月 17

日，复审期间后）晚于发票上载明的时间（2013 年

12 月 12 日，复审期间内），存在倒签的情况。法院

考虑到该发票涉及的时间对于案件的裁判意义重大，

在无其他证据予以充分佐证的情况下，认为不应根据

倒签日期的发票对争议事实作出认定。 

3、对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开具的发票和相关收

据，虽内容可以相印证，但考虑到江西恒大公司提交

的前述手工发票存在倒签问题，发票开具时间临近复

审期间届满仅一周时间，且该日期与另案撤销申请时

间仅相差数日，法院认定该证据系江西恒大公司为维

持注册进行的象征性使用。 

4、“恒大”纯净水产品照片上显示的时间与照

片内的景色、人物着装所体现的季节明显不符。由此，

法院对江西恒大公司在提交证据过程中的诚信度产

生怀疑。 

考虑到江西恒大公司部分证据存在伪造的情形，

北京高院相应提高了对其提交证据证明标准的要求。

综合考量在案证据，法院认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复审

商标在复审期间内进行了真实、合法、持续的使用。

因此，对复审商标予以撤销。 

北京高院在本案提供了撤三制度下商标使用证

据的审查方法：为避免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注册商标撤

销制度目的的落空，形成鼓励当事人如实、规范提供

商标使用证据的导向，如果商标注册人提供的部分证

据系伪造，则应当对其提交的所有证据从严审查，相

应提高证明标准…当事人提交多个证据试图形成证

据链证明某一事实时，一般应先逐一审查单个证据的

真实性、合法性，在确认相关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的

基础上，从其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

联系等方面判断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大小。【（2017）

京行终 4247 号行政判决书 审判长 周波 审判员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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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甫、俞惠斌 书记员 李晓琳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 

短评: 

为了维持商标注册，有些商标注册人进行象征性

使用，甚至伪造使用证据。为甄别此种行为，在审查

商标使用证据时，应当考察商标注册人是否具有真实

使用意图。 

本案中，江西恒大公司在 43 个类别上均申请了

包含“恒大”文字的商标，大部分与其主营的工业设

备防磨抗蚀业务无太大关联，而本案复审商标核定使

用的第 32 类商品与其主营业务更是高度离散，难谓

基于真实使用而注册。该公司在 34 个类别上的商标

均被他人提起撤三申请，针对复审商标则另存在早于

本案半个月的撤销申请。此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江西

恒大公司对他人的撤销申请应当是有所准备的。这就

解释了为什么在案证据大部分临近复审期间截止日

期，尤其是客观证据均形成于截止日前一个月。《欧

洲共同体商标条例》和香港《商标条例》确立了临近

指定期限截止日的证据排除规则，就是为了防止商标

注册人亡羊补牢，人为“制造”使用证据。 

在撤三案件中，应当回归“鼓励、督促商标使用”

的目的，对确投入使用的商标予以维持，对仅维系商

标注册进行象征性使用甚至不惜伪造证据的行为，进

行严格审查，使撤三制度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促进诉

讼活动诚信地进行。  

 

（作者：明星楠、夏欢） 


